
 

嘉義市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繪圖比賽 
繪出食安優良店 

活動簡章 
 

壹、 活動說明 
為培育學童的食安素養，促進對「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的認識，將辦理

「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繪圖比賽」，以通過優良分級評核的餐飲衛生優良店

家為主題，將生活周遭的餐飲衛生優良店，透過學童的繪製圖像讓民眾更

加認識嘉義在地的食安優良店家。期望做為安心用餐的最佳選擇，讓閤家

安心用、開心吃，食安嘉倍好幸福。 
 
貳、 辨理單位 
指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餐飲管理科 
 
參、 比賽主題 
以 109 及 110 年通過優良評核之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為背景內容，可參考有

懸掛「餐飲衛生優良店家」布條、獎牌、桌旗之店家為主要的構圖，進行

繪圖創作。(參考資料如附件二) 
 
肆、 執行作業期程 
 

 

 作業時間如有更動，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詳情請見「食安優良在我嘉」臉書粉絲專頁 
 
 
伍、 比賽辦法 
1. 參賽資格 
就讀於嘉義市國小及幼兒園之學童。如冒用、違造身份或不符參賽資格

者，主辦單位有權逕行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 
 

項目 期間 備註 
徵件日期 111 年 10 月 3 日前 1. 作品背面請貼上繪出食安優良店

報名表，如附件一。 
2. 作品郵寄後請於 3 日後與承辨單

位確認。 
作品評選 111 年 10 月中旬  
得獎公布 111 年 10 月 25 日 公告於「食安優良在我嘉」臉書粉

絲專頁 
頒獎典禮 111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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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件方式 
(1) 統一繳交：111 年 10 月 3 日前統一收集參賽作品及報名表(如附件一)，

報名表黏貼在參賽作品背面，與承辦單位聯繫由承辦單位派專員到校收

件，聯繫人：胡小姐 05-2773932 分機 865。 
(2) 郵寄方式繳交：111 年 10 月 3 日前，以郵寄方式繳交(以郵戳為憑)，參

賽作品背面請黏貼報名表(如附件一)。 
郵寄地址： 60077 嘉義市東區紅毛埤 217 號/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餐飲管

理科-繪出食安優良店繪圖比賽活動小組收  電話：05-2773932 轉 865 胡小姐 
 
3. 作品規格 
組別  類別  
國小中高級組 
(國小 3-6 年級) 

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8 開圖畫紙(38.6 x 
26.6cm)。 

國小低年級及學前組 
(國小 1-2 年級或幼兒園) 

以創意著色為主，可自行列印本簡章附件一

A4 尺寸紙張填色線稿 
 
4. 獎勵辨法 
國小中高級組：參賽者為國小 3-6 年級在學學生 
金牌獎 2 名：獎金 12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銀牌獎 2 名：獎金 10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銅牌獎 2 名：獎金   8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優    等 5 名：獎金   5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國小低年級及學前組：參賽者為國小 1-2 年級或幼兒園在學學生 
金牌獎 2 名：獎金 12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銀牌獎 2 名：獎金 10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銅牌獎 2 名：獎金   8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優    等 5 名：獎金   500 元、禮品、獎狀乙紙。 
 
5. 得獎公布 
得獎名單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於「食安優良在我嘉」臉書粉絲專頁公告，並

於 111 年 11 月 5 日辦理頒獎儀式。請得獎者出席頒獎儀式，並領取獎金、

禮品、獎狀。無故缺席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與獎金（惟活動主辦單位擁

有最終解釋權） 
 
陸、 活動洽詢 
活動詳情可上「食安優良在我嘉」臉書粉絲專頁查詢，或撥打以下電話查

詢：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餐飲管理科 
胡小姐 05-2773932 分機 865、沈老師分機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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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注意事項 
1. 參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應授權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無償使用，且不限定該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時間、媒體形式、次

數、重製次數、內容與方法，並不得對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行使著作人格

權。 
2. 每人僅限參加一件，不可多人合著或一人多件(入選發現重複者由主辦

單位刪除)。 
3. 參賽作品限本人創作，不得抄襲、複製、仿冒或妨害他人著作權，已公

開發表之作品(包括學校刊物、報紙雜誌、書籍、多媒體、網路等)及另

重複參加投稿，使用之素材需為個人原創，非使用圖庫素材。 
4. 參賽者如冒用或盜用第三人資料參賽、涉嫌抄襲、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或

涉及 暴力、色情、譭謗、侵犯個資等違反善良風俗者，一經察覺，立

即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項及獎金、獎狀，獎項將進行遞補，其衍生的

民、刑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涉。 
5. 請詳細填寫報名表以利聯繫，並且不得冒用他人身份參賽，經發則取消

參賽資格。承辦單位也會恪遵個資法處理，善盡保密責任。 
6. 參賽者若未滿 20 歲，應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填寫「嘉義市餐飲衛

生優良店家繪圖比賽-繪出食安優良店報名表」並於下方法定代理人(簽
章)處簽名蓋章，若無法提供者， 視同規格不符。 

7. 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內容修改之權利，並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活

動細項、獎項變更或暫停活動。 
8. 完成作品投稿的同時，即視同意本活動之相關規範，若發現參賽者之行

為違反活動注意事項，本單位得以取消參賽或獲獎資格，並對破壞、毀

謗本活動之情事保留相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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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嘉義市「餐飲業食品安全提升計畫」 

嘉義市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繪圖比賽 
繪出食安優良店  報名表 

報名編號： 
參賽者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組別 

□國小中高級組 

□國小低年級及

學前組 

就讀學校   班別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繪製之店家

名稱 
 

請描述作品

內容或想要

分享的想法 

 

資料檢核表 
□比賽圖稿 

□活動報名表(黏貼於作品背面) 

本人同意參加嘉義市餐飲衛生優良店家繪畫比賽，對活動相關規定辨

法均已詳閱並同意遵守。 
參賽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未滿 20歲之參賽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 

註：本表可自行影印使用，黏貼在參賽作品背面。請確實填寫資料，以便通知得獎訊息。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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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 及 110 年通過優良評核之餐飲衛生優良店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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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餐飲衛生優良店家之布條、文青旗、小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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